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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石油大明        证券代码：000406       公告编号：2006－020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要约收购中国石化胜利油田大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情况报告书 

 

特别提示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

责任。 

 

除非文中另有特指，本公告中简称的含义与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6
年 3月 6日公告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大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
的释义完全一致。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公司字[2006]31 号《关于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要约
收购“石油大明”股票的意见》，中国石化已于 2006年 3月 6日公告了《中国石化
胜利油田大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以下简称为“《要约收购报

告书》”），现将本次要约收购的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要约收购概述 

1、要约收购目的：本次要约收购以终止石油大明流通股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
为目的，旨在实现中国石化业务一体化战略； 

2、要约收购对象：石油大明全体流通股股东和除中国石化以外的全体非流通股
股东； 

3、要约收购股份：石油大明发行在外的全部流通股（即 265,828,392 股）以及
除中国石化持有以外的全部石油大明非流通股（即 2,332,800股）； 

4、要约收购价格：流通股 10.30元/股，非流通股 5.60元/股； 

5、要约收购股份的支付方式：现金支付； 

6、要约收购的有效期：2006年 3月 8日至 2006年 4月 6日； 

7、要约收购的生效条件：在要约期内最后一个交易日 15:00时，登记公司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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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的预受要约的石油大明流通股股票申报数量高于 174,821,490 股，即未
被登记公司临时保管的石油大明流通股股份总数占石油大明总股本的比例

低于 25%，则石油大明的股权分布将不满足《证券法》第 50 条规定的股票
上市条件。如果本次要约收购的生效条件没有得到满足，则本次要约收购自

始不生效，原预受申报不再有效，登记公司自动解除对相应股份的临时保管。 

 

二、本次要约收购前的准备工作 

中国石化于 2005年 2月 16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巨潮资讯网和深交所网站公告了《中国石化胜利油田大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

约收购报告书摘要》。中国证监会于 2006 年 3月 3日出具了证监公司字[2006]31号
《关于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石油大明”股票的意见》，对中国石化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向石油大明全体流通股股东和除其自身以外的全体

非流通股股东发出全面收购要约无异议。 

中国石化于 2006年 3月 6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巨潮资讯网和深交所网站公告了《中国石化胜利油田大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

约收购报告书》，宣布要约期于 2006年 3月 8日正式开始，并同时在巨潮资讯网和
深交所网站公告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石油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中国石化胜利油田大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财务顾

问报告》和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石化胜利油田大明（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次要约收购情况 

2006年 3月 7日，石油大明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巨潮资讯网和深交所网站公告了《中国石化胜利油田大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会关于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全面要约收购本公司流通股和非流通股事宜致

全体股东的报告书》，并同时在巨潮资讯网和深交所网站公告了《中国银河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关于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全面要约收购中国石化胜利油田大明（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流通股及非流通股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7 号－要
约收购报告书》之规定，中国石化分别于 2006 年 3 月 16 日、3 月 23 日、3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和深交所网站三次公

告了《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面要约收购中国石化胜利油田大明（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提示性公告》。 

中国石化委托深交所在要约期内的每个交易日开市前在其网站上公告上一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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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的预受要约及撤回预受要约的有关情况。 

2006年 4月 5日，中国石化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巨潮资讯网和深交所网站公告了《关于要约收购中国石化胜利油田大明（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要约期届满的提示性公告》。 

2006年 4月 6日，中国石化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巨潮资讯网和深交所网站公告了《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石化胜利油

田大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已预受要约股份总数的公告》。 

2006年 4月 10日，中国石化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巨潮资讯网和深交所网站公告了《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面要约收购中

国石化胜利油田大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要约期届满并要约生效的公告》。 

截至 2006年 4月 6日 15:00时，本次要约收购期届满，经确认的预受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要约价格 拟收购股份数

量 
要约期满时预

受要约股份数

预受要约股

份数占总股

本的比例 

应付收购资金

总数（不含税

费） 

流通股 10.30元/股 265,828,392股 233,828,641股 约 64.23% 约 240,844万元

非流通股 5.60元/股 2,332,800股 0 0 0 

 

四、股份过户情况 

本次要约收购中已接受收购要约的股份转让结算和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五、本次要约收购对石油大明上市地位的影响 

过户手续办理完毕后，中国石化共持有石油大明股份为 329,695,057股，约占石
油大明总股本的 90.57%；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持有 2,332,800 股社会法人股，约
占石油大明总股本的 0.64%；社会公众股东持有 31,999,751 股流通股，占石油大明
总股本的比例约为 8.79%，低于 25%。根据《证券法》规定，石油大明的流通股股
票将因石油大明股权分布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而终止在深交所的上市交易。 

根据《证券法》及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之规定，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06年 4月 12日 


